
 
 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修正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0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1000003451 號  

第 三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 五 條  本法所稱汽車，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

機械。 

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車，亦為公路法第二條第十款所定

義之汽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車外，亦包括特定之非依軌道行駛，具有運輸功能之

陸上動力車輛；其範圍及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種類，由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 十 九 條  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應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及保險證交予

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作日內，將承保資料傳輸至主管

機關及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被保險汽車及保險證號碼有變

更時，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更正。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要保人或保險契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

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汽車交通事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使，應於重複訂立事實發生之時起，至生效在先之保

險契約期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者，保險人應將保險費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之餘額，

返還要保人。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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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等級、金額及審核等事項之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實際情況定之。 

前項標準修正時，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保險人應依

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失能者，請求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就保險人已審定

之失能等級，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

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期限內為給付者，自期限

屆滿時起，應按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付時，就超過部分，

得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 


